化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外送项目询价公告
 
因我院原检验外送第三方委托检验协议已于2025年6月25日到期，为保障检验科日常诊疗工作有序开展，维护医院、患者及科室合法权益，现对我院检验外送服务项目进行公开询价，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本次报价。
1、 项目名称
化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外送项目
2、 项目需求
承接我院检验科院内无法开展的各类临床检验标本外送检测业务，包含标本收取、冷链转运、实验室检测、电子及纸质报告出具、结果答疑、质量管控、复检服务、质控资料配合等全流程配套服务，所有检验结果须符合国家临床检验标准，满足我院临床诊疗工作使用需求。
3、 预算价及合同履行期限
（1） 项目预算总价：人民币420000.00元（大写：肆拾贰万元整），供应商报价不得超过预算总价，超预算报价视为无效报价。
（2） 合同履行期限：自双方签订正式委托检验协议之日起执行，具体服务期限以合同约定为准。 
4、 报价材料
所有资料须加盖单位公章、整理齐全并装订成册，主要包含以下资料：
1. 正式报价函（含项目总价、主要分项报价、服务承诺等内容）；
2. 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
3. 项目实施方案（含标本运输方案、检测时效、质量控制、应急处置等内容）；
4. 医疗机构同类服务合作业绩证明材料；
5. 售后服务承诺书。
6. 递交材料须密封，封面应当写明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若材料使用快递方式递交，须先用文件袋装好材料密封，再放进快递文件袋）。
5、 供应商资质要求
1. 供应商为依法注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独立法人企业，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2. 具备合法有效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服务资质及医学检验实验室执业许可，具备开展相关医学检验项目的能力。
3. 具备完善的标本冷链运输条件、专业配送团队，可保障标本运输质量安全。
4. 近三年无重大医疗质量事故、无行业行政处罚记录、无政府采购失信不良记录，经营信誉良好。
5.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严禁转包、分包本项目服务。
6、 服务要求
1. 严格按照国家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开展检测工作，按时、保质出具检验报告，加急标本优先处理，保障临床急救诊疗需求。
2. 检验结果真实、准确、有效，可作为临床诊断依据。因供应商检测原因造成结果错误的，须免费复检并承担相应责任及损失。
3. 设立专属对接人员，负责日常标本对接、报告核对、问题答疑，提供7×24小时应急响应服务。
4. 主动配合我院完成质控检查、数据统计、资料上报、院感管理等相关工作。 
7、 报价时间、地点 
报价时限：自2026年6月3日至2026年6月10日，5个工作日内，节假日除外。
受理时间：每日上午8：00—11：30，下午14：30—17：30
递交地点：化州市第四人民医院3号楼16楼采购办
8、 我院拒绝接受以下报价资料 
1. 逾期送达或非规定工作时段递交的报价资料；
2. 资料不齐全、未装订、涂改严重、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资料；
3. 未加盖公章、手续不全的报价文件；
4. 报价金额超出项目预算的报价资料；
5. 资质不符合要求、资料造假、业绩虚构等弄虚作假的报价资料；
6. 不符合本公告资质及服务要求的其他报价资料。 
9、 联系事项
联系人：钟先生
联系方式：0668-7531275
单位地址：广东省化州市平定镇交通路118号
资料递交地址：化州市第四人民医院3号楼16楼采购办
10、 其他事项
1. 本次询价采用综合评审方式，我院根据供应商资质、报价、服务方案、业绩、售后保障等综合择优确定合作单位，未入选单位不作另行解释。
2. 供应商递交的所有报价资料一律不予退还，由我院存档备查并予以保密。
3. 参与本次报价即视为完全认可本公告全部条款，报价过程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 成交供应商须在我院规定时限内完成协议签订，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合作资格。
5. 本公告未尽事宜，由化州市第四人民医院采购办负责解释。 
化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bookmark: _GoBack]2026年6月3日    
